三江学院第五届24式简化太极拳比赛
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

三江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

三江学院体育部

三、比赛时间：

2013年4月27日上午8：00

四、预演时间

2013年4月26日下午12：40

五、比赛地点：

集体项目：中心球类馆

个人项目：中心球类馆

集合地点：风雨操场

六、参赛单位：

三江学院各院（系）、各部门

七、竞赛项目：

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

八、参赛方法：

（一）集体项目

1、 以院（系）为单位，领队1人，教练1-2人，工作人员1-2人，参赛队员60-80人。
2、 比赛时按方阵入场，入场后各院（系）可于2分钟内改为自定阵型（入场及改变阵型时间），太极拳演练时间为5-7分钟，退场1分钟）。

（二）个人项目

以在校教职员工或学生个人名义参赛（学生每院系限报2人且必须一男一女，教师不限,不配乐，比赛时间4-5分钟）。
（三）比赛所用伴音带

集体项目比赛所用伴音带由参赛队自己提供，伴音将作为打分内容，伴音带音乐要健康，积极向上，不带解说和口令。伴音带时间控制在10分钟内。另请各单位4月22日下午2点前将伴音带(CD)交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秦海波老师处（15345188583），同时将动作难度表于交到体育馆232办公室崔楠老师处（电话15345185095），过时不交自行负责。

（四）出场人员
凡出场人员必须是三江学院在校学生和在校教职员工，比赛不得冒名顶替。

九、比赛流程：

    个人项目比赛和集体项目比赛同时同场进行，请各院（系）做好准备。

7：30   各参赛队直接到体育馆风雨操场集体集合，站在各队引导员身后。

8：00   运动员入场式。

8：20   校领导致辞。

8:  30  比赛正式开始，个人项目第一个参赛队员入场，同时第二个参赛队员作准备。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同时进行，第一个参赛队伍入场，同时第二个参赛队伍作准备，依次类推。

11：30  比赛结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: 40  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果，举行颁奖仪式。

12：00  赛事结束，各代表队按次序退场。

十、计分方式：

各项目比赛的起评分满分为10分（不含创新难度加分在内）。其中个人项目动作质量的分值为5分；演练水平的分值为5分；集体项目动作质量的分值为5分；演练水平的分值为3分；难度的分值为2分。集体项目还有创新难度的加分（0.1-0.2分），则由裁判长在10分以外按鉴定的加分标准给予加分。

十一、录取名次与奖励：

1、个人项目按男、女各取前十名。

2、集体项目取前十名。

3、艺术创意优胜奖、运动技艺优胜奖各一名。

4、体育道德风尚奖、最佳组织奖各五名。

说明：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取前十名，个人项目10人以下含10人时，按以下方法录取：9-10人时录取前9名；7-8人时录取前7名；5-6人时录取前5名；3-4人时录取前3名；2人及2人以下不录取名次，仅设表演奖。

十二、 比赛评分细则：

（一）比赛要求

1、技术动作规范，符合简化24式太极拳的特点与风格。

2、动作整齐划一，演练过程中队形整齐，与音乐合拍。

3、集体项目必须按简化24式太极拳规定动作内容、动作顺序和技术要求演练，不得增减动作、随意停顿，但方向、和路线可以随组合图形变化，要能体现主题思想。

4、集体项目既要有团体操的形式又要能突出太极拳的特点，队形队列和图形变化可在入场、前奏、太极拳演练、出场等过程中体现，但队形变化的重点应突出体现在太极拳演练的过程中，并以此为评判断难度等的主要参考标准。

（二）评分标准

比赛最高分为10分。
1、动作质量的评分标准（5分）

运动员现场完成套路动作的规格与要求不符，每出现一次扣0.1分；其他错误每出现一次扣0.1～0.3分。
2、 演练水平的评分标准(包括入场、前奏、出场的评分）
演练水平的总体要求是：动作规范、方法正确、劲力充足，用力顺达，力点准确，手眼身法步配合协调(有器械的需身械协调)，节奏分明，风格突出、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。

套路编排:运动员完成套路时，根据“《国际武术规则》有关规定”，每缺少一个规定的动作内容扣0.2分；结构、布局、音乐与要求不符者，每种错误扣0.1--0.5分。
（1）个人项目（5分）
分为3档9个分数段，其中：很好为5.00分～4.10分；一般为4.00分～3.10分；较差为3.00分～2.10分。
凡劲力充足，用力顺达，力点准确，节奏分明，动作谐一致者为“很好”。

凡劲力较充足，用力较顺达，力点较准确，节奏较分明，动作较和谐一致者为“一般”。

凡劲力不充足，用力不顺达，力点不准确，节奏不分明，动作不和谐一致者为“较差”。

（2）集体项目（3分）
演练水平等级的评分标准：按劲力、协调、节奏、风格、配乐的评分标准分为3档9级，其中：3.00分--2.51分为好；2.50分--1.91分为一般；1.90分--1.01分为不好。
凡劲力充足，节奏分明，编排合理，风格突出，动作与音乐和谐一致者为“很好”；

凡劲力较充足，节奏较分明，编排较合理，风格较突出，动作与音乐较和谐一致出者为“一般”；

凡劲力不充足，节奏不分明，编排不合理，风格不突出，动作与音乐不和谐一致出者为“较差”。

3、动作难度的评分标准（2分）

（1）图形变化难度（1.4分）

根据动作难度的规定，完成一个A级动作计0.2分，完成一个B级动作计0.3分，完成一个C级动作计0.4分。动作难度分按其等级分值标准依次累计，如超过了1.4分，则按1.4分计算。

A级动作是指由上一图形变成另一个不同的图形；B级动作是指由上一图形同时变成两个或另一个不同的图形，及其合并、分段、分散等变化，但该图基本形状不变；C级动作是指由上一图形同时变成三个及以上不同的图形，及其合并、分段、分散等变化。重复出现的相同图形与队形变化只算一个难度。

（2）连接难度（0.6分）

根据连接难度的规定，运动员现场完成的表演队形与图案的过渡与所报难度要求不符、不连贯、不协调，图形不完整等视程度每出现一次扣0.1～0.3分。如超出了0.6分，则按0.6分计算。

注：运动员现场完成的动作难度不符合规定要求，则不计算动作难度加分。

（三）其他错误扣分

1、集体项目出场人数不足，每少一人扣0.2分。

2、服装不统一扣0.2分。

3、与音乐不合拍扣0.2分。

4、全队动作出现明显错误，每出现一次扣0.5分。

5、个人出现明显失误，每出现依次扣0.2分。多人（三人以上）出现明显失误，每出现一次最多扣0.5分。

十三、得分相等的处理

1、以完成动作难度等级高者列前。

2、以完成高等级动作难度数量多者列前。

3、以难度得分高者列前。

4、如仍相等，以演练水平应得分高者列前。

5、如仍相等，以演练水平扣分少者列前。

6、如仍相等，名次并列。

十四、报名方式、时间、地点：

参赛运动员由各院（系）自行选拔，并尽早组织好参赛队训练等事宜。报名表须注明院（系）、领队、教练、联系方式、参赛人数并加盖单位公章于4月10日下午2点前交至体育部崔楠老师处（电话15345185095），逾期不交者视为弃权（可先交电子档报名表于体育部崔楠老师OA邮箱）。

十五、其他事项：

1、4月17日下午2：00，在体育部会议室召开领队、教练员、总裁判长联席会议，请各学院准时出席，并抽签决定入场次序。

2、4月26日下午12：40在体育馆中心篮球场举行赛前预演，请各队准时参加。

3、比赛进退场服装、秩序、列队表演均在相关评分范围内。

十六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十七、本规程依据《国际武术套路竞赛规则》修定，最终解释权属三江学院体育部。

武术套路比赛报名表

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

教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

医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

	编
号
	院系
	姓名
	参  赛  项  目

	1
	
	
	

	2
	
	
	

	集体项目
	总人数：       男：     女：
	备注
	


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委员会制

说明：1、凡参赛项目均在该项目栏中填写。

2、各参赛协会须按此表格式电脑打印填报一式两份，分别报比赛主办方和承办方。

3、规格要求：A4/宋体/五号。

4、表中项目设置栏，可根据不同竞赛性质，按每次比赛竞赛规程的规定作自行调整。

5、报名表须注明院（系）、领队、教练、联系方式、参赛人数并加盖单位公章于4月10日下午2点前交至体育馆232办公室崔楠老师处（电话15345185095），逾期不交者视为弃权（可先交电子档报名表于体育部崔楠老师OA邮箱）。

院系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（签名）

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难度登记表
院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：          
	动作图形难度和创新难度登记         

	
	基本图形        变化图形
	难度编码
	难度说明

	第一段
	
	
	

	第二段
	
	
	

	第三段
	
	
	

	第四段
	
	
	

	难度统计
	动作难度
	
	分值合计
	

	教练员签名
	
	联系办法
	


说明：按照套路中出现的动作难度及创新难度的内容，按先后顺序画好图形填入表中。每一段落中填写难度编码（A、B、C），简要说明难度的变化过程和结果，动作难度栏填写相应的难度编码统计如2A+2B+1C。

另：此表于4月22日下午2点前交到体育馆232办公室崔楠老师处（电话15345185095）。

院系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（签名）

填报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2013制表

